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實驗室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

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電機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
第 一 條：
為使本系實驗室的管理與教學用儀器設備使用能夠更加完善，以確保本系實驗課程之品質及教學效果，特設立「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實驗室管理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「本會」）。

第 二 條：本會之職掌如下：

(一) 實驗室空間之維護與佈置，確保實驗室環境安全。 

(二) 配合課程規劃及學程化發展，擬定實驗室性質與功能。

(三) 根據實驗課程內容，負責規劃實驗室設備之採購項目。

(四) 制定並落實實驗室管理規則，以及仲裁學生賠償事件。

(五) 其他有關實驗室管理事項及本系系主任交議事項之審議。

第 三 條： 本會委員由實驗室管理委員會召集人、各實驗室管理老師及各實驗課任課老師擔任。召集人負責會議之召集並擔任會議之主席。

第 四 條：本會應於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前項之臨時會議，應由召集人主動召開或由本會委員至少三人連署召開之。

第 五 條：會議之召開，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數出席。
委員之公出或請假，得由其他教師代理。
前項代理事宜需於開會時備妥代理授權書始准與會。
開會時，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。

第 六 條：審查事項之表決，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為通過。

第 七 條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